
关于《宁夏永宁工业园区闲置低效用地清理处置
专项行动工作方案（送审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依据

为加快盘活宁夏永宁工业园区(望远片区、闽宁片区)

（以下简称“园区”）闲置低效用地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，

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，拓展产业发展空间，有效激发园区

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 53 号）、《银川市关

于推进闲置低效用地盘活利用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

意见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文件精神，结合园区

实际情况，县发改局和自然资源局联合起草了本方案。

二、征求意见情况

该方案形成后，分别征求了宁夏永宁工业园区管委会

（以下简称“园区管委会”）、县财政局、审批局、住建局、

税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永宁分局的意见建议,修改完善后，

经 11 月 3 日黄学忠副县长专题会议研究，再次修改后形成

了《宁夏永宁工业园区闲置低效用地清理处置专项行动方案

（送审稿）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任务目标：按照“企业为主、政府推动、分类处置、先易

后难”的原则，突出重点，因企施策，稳步推进，积极稳妥清

理整顿园区闲置低效用地，促进园区企业土地二次开发，力争



利用1-2年时间，形成一批可推广的盘活利用典型案例，全面

推动园区闲置低效用地盘活利用的总体目标。

重点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：

（一）基本原则

1.坚持分类处置，一企一策；2.坚持先易后难，分步推

进。3.坚持部门联动，合力攻坚。

（二）清理范围

1.土地闲置类企业。主要是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

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划拨决定书约定、规

定的动工建设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；已动

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

不足三分之一，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 25%，中止开

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。

2.低效用地类企业。尚未达到闲置土地认定标准，土地

使用权人未按土地投资协议、招商引资协议、履约协议及土

地出让合同等约定使用土地，投资强度、容积率、建筑系数

和土地税收等未达到约定要求，利用效率低下、仍有提升利

用空间的建设用地。

（三）处置方式

1.闲置土地按照闲置原因：可采用安排临时使用、协议

有偿收回、延长动工开发期限（最长不得超过一年）、收取

闲置费等措施，督促企业限期开发。对确实无法开工建设且

闲置时间满两年以上的，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向国有土

地使用权人下达《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》。

2.低效用地：采用退二进三一批、依法收购一批、增产

扩能一批、招商引进一批、限期开发一批、转让盘活一批。



（四）组织机构及工作分工

成立县政府副县长任组长，园区管委会、县发改局、自

然资源局负责同志任副组长，县财政局、审批局、司法局、

住建局、税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永宁分局、园区管委会等部

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研究决定推进园区

闲置低效用地清理整治工作重大政策措施，部署重点工作任

务，协调解决问题类项目清理整治中遇到的重大困难和突出

问题。

（五）工作要求

一是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；二是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；三

是公平公正，确保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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